商户承诺书

按照消费券投放工作要求，本商户属于安宁市3C数码类产品经营主体，符合安宁市3C数码类产品专项消费补贴活动报名条件，正常营业，支持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投放的消费券。

我们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把关，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，坚决不掺杂、掺假，不以假充真，不降低服务质量。

二、明码标价，不借促消费之机变相加价和哄抬物价，不搞虚假宣传，不以充值、预存方式核销电子消费券，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消费券领取后变相用于储值，严禁开发、利用、提供“外挂软件”抢券等违法行为。

三、优惠让利，主动参与促消费活动，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，让利于民。

四、规范经营，绝不参与消费券现金兑换，绝不核销找零或者替代现金找零，绝不倒买倒卖；诚实守信不骗取政府资金。

五、全力配合，按照审计部门要求，提供各项后台核销数据，做好后续审计工作。

六、积极支持消费券发放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券持有者的消费习惯、所处位置等信息，在每轮发放后及时向市商务局反馈核销情况。

七、认真做好活动组织，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八、如违反上述要求，自愿列入不诚信单位，立即退回消费券补贴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承诺商户（签字\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 日

